附件3
船舶证书“一事联办”申请书 

XXX海事局、XXX船舶检验部门、XXX行政审批部门：
我司所属船舶船籍港/拟登记船籍港为        
船舶基本情况如下：
船名：              船舶识别号：              
总长：            型深：        型宽：        
总吨：      主机功率：       船舶种类：       
现自愿申请船舶证书“一事联办”服务，具体包括以下事项：（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打“√”）
1.船舶所有权登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船舶国籍登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光船租赁登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               
5.船舶无线电证书审批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船舶电台执照   水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码证书）
6.船舶（临时）安全管理证书核发           
7.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签发         
8.船舶营业运输证配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承诺内容：本船舶未被列入重点跟踪、无尚未办结的海事行政处罚、海事执法协查等不得申请“一事联办”服务的情形。本公司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合法，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。否则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。）
     申请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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